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

息披露的问询函》的 

专项核查意见 

 

编号：TCLG2016H0122 号 

 

致: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浙江富润”或“上市公司”)委托，担任浙江富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6 年 2 月 2 日下发的《关于对浙江富润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第 013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

本所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项核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

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若无特殊说明，本核查意见释义同《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 

 

一、《问询函》二、关于标的资产的行业9、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的主营业务将由纺织品、钢管等加工与销售逐渐向大数据和互联网业务领域扩张,

有望形成“传统行业+大数据+互联网”的多元化业务构成。请补充披露: (1)大

数据、互联网业务与公司目前主业是否具有协同效应；(2) 本次交易后，公司未



来三年内是否有处置原有纺织品、钢管资产的计划或方案；(3)如无，对双主业

运营进行风险提示。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大数据、互联网业务与上市公司目前主业是否具有协同效应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上市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是纺织品、钢管等加工与销售，

与拟并购的大数据和互联网业务分属不同的行业，拥有不同的客户群体、经营模

式和风险属性。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拟收购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目前的主业不具有明显的协同

效应。 

2、上市公司未来三年的资产处置计划或方案 

根据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出具的说明函，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暂

无在未来 36 个月内处置原有纺织品、钢管资产的计划，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在

一定时期内将并驾齐驱。 

本所律师认为上市公司已出具承诺确认，未来 36 个月不存在对现有纺织品、

钢管资产的处置计划或方案。 

3、双主业运营的风险提示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上市公司已在《重组预案（修订稿）》之“第八节 风险

因素”之“三、与上市公司相关的风险”中补充披露了双主业运营的风险提示。 

 

二、《问询函》四、其他12、预案披露2015 年 10 月 18 日，嘉兴泰一对

标的资产泰一指尚认缴投资 195.2481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而其他股东未

参与该次增资。请补充披露该次非等比例增资的原因以及是否已履行完毕相关的

内部程序。请财务顾问、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根据泰一指尚出具的说明，2015年10月增资系基于江有归对公司的贡献，全

体股东一致同意本次非等比例增资。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2015年10月18日，泰一指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注册资本

增加195.2481万元，由新增股东嘉兴泰一以货币195.2481万元认购，所有股东放

弃优先认购权。2015年11月，泰一指尚办理了本次注册资本增加的工商变更。 



本所律师认为，泰一指尚本次增资履行了股东会决议、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认

购权的程序，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 

 

三、《问询函》四、其他13、预案披露，公司拟向江有归、付海鹏等 6 名

自然人以及嘉兴泰一、盈瓯创投等 14 家企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

泰一指尚 100%的股权。请公司补充披露交易对方中标的公司近一年来新增股东

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并穿透至自然人或国资委层面。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根据标的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之前一年内，标的公司

新增股东为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捷奕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维思捷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维思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捷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泰

一指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捷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

汤忠海。 

1、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维思捷朗系有限合伙企业，截至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其普通合伙人为杭州

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穿透到自然人为王刚、孙健、夏勇平、尹显峰、

陈路、李斌、吴文耀、孙艳华、姚小杭9人。 

2、南京捷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捷奕系有限合伙企业，截至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其普通合伙人为南京

维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穿透到自然人为王刚、孙健、夏勇平、尹显峰、陈路、

李斌、吴文耀、孙艳华、姚小杭9人。 

3、杭州维思捷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维思捷鼎系有限合伙企业，截至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其普通合伙人为杭州

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穿透到自然人为王刚、孙健、夏勇平、尹显峰、

陈路、李斌、吴文耀、孙艳华、姚小杭9人。 

4、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维思系有限合伙企业，截至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其普通合伙人为杭州

捷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穿透到自然人为王刚、孙健、夏勇平、尹显峰、陈路、

李斌、吴文耀、孙艳华、姚小杭9人。 

5、南京捷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捷仁系有限合伙企业，截至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其普通合伙人为杭州

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穿透到自然人为王刚、孙健、夏勇平、尹显峰、

陈路、李斌、吴文耀、孙艳华、姚小杭9人。 

6、嘉兴泰一指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泰一系有限合伙企业，截至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其普通合伙人为自然

人江有归。 

7、南京捷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捷隆系有限合伙企业，截至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其普通合伙人为杭州

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穿透到自然人为王刚、孙健、夏勇平、尹显峰、

陈路、李斌、吴文耀、孙艳华、姚小杭9人。 

8、汤忠海 

汤忠海系自然人。 

上市公司在《重组预案（修订稿）》之“第三节 交易对方”之“一、购买资

产的交易对方”中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根据本所律师核查，上述披露内

容与上述企业的工商登记资料和本所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的查

询内容一致。 

 

 四、《问询函》四、其他14、预案披露，江有归为嘉兴泰一的普通合伙人

兼执行事务合伙人（出资额占比12.5%），付海鹏为嘉兴泰一的有限合伙人(出资

额占比25%)，其中江有归与嘉兴泰一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付海鹏与嘉兴泰一、

江有归之间则无一致行动关系。请公司补充披露付海鹏与嘉兴泰一、江有归不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请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根据江有归、付海鹏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双方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未

曾达成任何一致行动的合意。目前不存在、未来也不会达成任何关于本次交易完



成后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一致行动的任何口头或书面形式的协议，双方不具

有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嘉兴泰一的合伙协议，付海鹏作为嘉兴泰一的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嘉兴

泰一的管理，付海鹏对嘉兴泰一不构成控制或重大影响关系。根据双方的书面确

认，付海鹏与嘉兴泰一未曾达成任何一致行动的合意。目前不存在、未来也不会

达成任何关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一致行动的任何口头或

书面形式的协议，双方不具有一致行动关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付海鹏与嘉兴泰一、江有归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期为2016年2月17日。 

本核查意见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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